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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文件

安政发〔2020〕9 号

安康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促进全市餐饮住宿旅游消费

八条措施的通知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

现将《促进全市餐饮住宿旅游消费的八条措施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安康市人民政府

2020 年 4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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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餐饮住宿旅游消费的八条措施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部署要

求，着力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，

促进全市餐饮住宿旅游消费，带动服务业复工复效，强化“六

稳”与“六保”基础，经市委同意，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落实带薪休假制度。全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带头，各

行各业结合实际，在确保日常工作有效运转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

前提下，鼓励采取灵活方式提前落实带薪休假制度，倡导休假期

间带头在市域内进行个人消费。倡导周末 2.5 天弹性休假，弹性

休假人员凭当期市域内 500 元以上合规餐饮酒店景区消费发票

请销假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组织部、市人社局）

二、降低 A 级景区门票价格。全市国有 A 级收费景区实行门

票半价优惠，倡导民营 A 级景区门票半价优惠。落实疫情防控常

态化要求，组织开展“安康人游安康”“文化旅游消费季”等活

动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文旅广电局）

三、发放电子消费券。面向在安康全体人员（包括外地来安

康人员），采取市县（区）联动方式，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，分

期分批投放 5000 万元餐饮住宿和 A 级景区电子消费券。（责任

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文旅广电局、市财政局,各县区政府）

四、鼓励基层使用工会经费促进消费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工会法》和《陕西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实施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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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修订）》（陕工发〔2019〕20 号）有关规定，各基层工会拿

出本年度会员集体福利费的二分之一，为会员购买有助于脱

贫攻坚的商品或本地特色农副产品等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总工

会）

五、引导各行各业扩大消费。支持各行各业各单位开展商贸

促销、旅游惠民、扶贫消费等消费促进活动，每月不少于一次。

鼓励商贸企业加大现场促销力度，通过优惠券、降价、折扣、返

现等方式，提振消费信心，推动消费恢复和潜力释放。鼓励餐

饮业开展线上订餐和线下餐饮配送服务。倡导党政机关、企

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带头进行个人消费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直各部

门，各县区政府）

六、大力培育发展夜间经济。围绕夜食、夜购、夜宿、夜娱

等主题特色，鼓励和引导行业协会、市场主体举办“醉美·夜安

康”等主题消费促进活动，繁荣夜间经济。支持建设“深夜食堂”

特色餐饮街区，打造一批特色鲜明、业态多元、亮丽美观的夜经

济生活聚集区，积极营造夜间消费氛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

市文旅广电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城管局）

七、支持发展电子商务。鼓励和引导商贸企业、餐饮业发展

“网上菜场”“网上餐厅”“网上超市”等数字商贸新模式新业

态。市政府安排 200 万元，对利用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、自营平

台实现实物商品网络销售额 500 万元以上或农副产品网络销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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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 200 万元以上的前 100 名企业予以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

局、市财政局）

八、优化消费环境。执法部门不得以行政执法和管理为名

对市场主体正常经营行为进行干预或束缚，努力营造宽松的

市场消费环境，切实提升全社会消费信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公安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城管局，各县区政府）

本政策执行期自发布之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8 日。

抄送：市委各工作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安康军

分区。

市监委，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4月 23 日印发


